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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王帝李建军

多年来， 山西兴成法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兴成事务所）从事
着一项名为法务审计的业务，收费昂贵。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项业务，连同该事
务所从事该业务的所谓国际注册法务会
计师、中国注册法务师，全都不曾出现在
我国法律规范内， 也不为我国财政系统
认可。

惊人的是， 由兴成事务所出具的被
山西省司法厅、财政厅、注册会计师协会
等认为无效的法务审计报告， 却常常现
身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中， 在一些案件
中甚至充当主要证据使用。

署名会计师不认账的审计报告
兴成事务所得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源于

崔若星的持续举报。太原市迎泽区法院两次判
崔若星之父崔建宏职务侵占罪名成立，判处有
期徒刑

15

年，又两次被太原市中级法院以“ 部
分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崔建宏至今已被羁押
3

年多。 让崔若星震惊的，不仅是其父的遭遇，

更有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审计报告。

据了解，这份被法院称为“ 形成证据链条
最后一个环节”的《 审计报告》 ，是在一审期间
因法院认为《 资金明细表》无原始凭证和其他
相关的证据佐证而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

由兴成事务所依据太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提
供的资料做出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份被法院
作为鉴定结论使用的《 审计报告》并没有注册
会计师签名、盖章等审计报告所必须的形式要
件。 ”崔若星说。

2011

年
4

月，经历了两次被判有罪两次发
回重审后，崔建宏职务侵占案在迎泽区人民法
院重新开庭，这份《 审计报告》再次出现，内容
上与以前几乎完全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加盖了
两名中国注册会计师及两名国际注册法务会
计师的名章，依然没有签名。

被加盖名章的两名中国注册会计师董福
山和杨小牛矢口否认自己参与该项审计，称审
计报告盖名章并未征得他们同意。

记者查阅兴成事务所工商登记资料发现，

该所
2010

年度未通过工商部门年检。 同时发
现，山西兴成法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兴成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董福山曾担任
过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尽管如此，对第一份没有签名盖章的《 审
计报告》 ，迎泽区检察院检察官、公诉人宋玲玲
认为， 兴成法务会计师事务所机构是合法的，

人员资质也是合法的，内容也一致，只是程序

上没有签名而已，这个审计报告是有效的。“ 人
家国际注册法务会计师连国际的都能审，还不
能审中国的？ ”

法务审计在我国不被承认
“ 法务审计也好，法务会计也好，现在中国

没有明确的定义”， 山西省司法厅司法鉴定局
副局长曾涛表示，中国根本不承认什么法务审
计，也不承认什么国际注册法务会计师、中国
注册法务师。

记者拨通了财政部举报电话 ， 工作人
员称 ，“ 从未听说过 ” 所谓法务审计与法务
会计师 。

记者调查发现， 所谓国际注册法务会计
师，只要缴纳一定培训费用，就可从设在香港
等地的民间培训机构获得，并没有官方机构监
管、监督这种“ 会计师”。尽管如此，记者获得的
部分案卷材料显示，在司法实践中，兴成事务
所提交的法务审计报告曾在太原市一些案件
中被当做“ 鉴定结论”使用。

援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
问题的决定》及《 山西省司法鉴定条例》规定，

曾涛指出，司法鉴定人应当持《 司法鉴定人执
业证》执业，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依法从事司法
鉴定活动，其他组织和个人未经司法行政机关
核准，不得从事司法鉴定活动。

审计费昂贵的另类“审计风暴”
兴成事务所向工商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

在其为公安机关提供的大量“ 法务审计”服务
中，本应按照“ 谁委托谁付费”原则由公安机关
支付审计费用，但所有涉及的案件都由被审计
对象负担审计费用，数额动辄几十万元，甚至
数百万元。兴成事务所在为某公司职务侵占案
提供审计业务时，甚至扣押一家只是协助调查
的公司账目长达

3

年不予归还，并向其索要高
额审计费用。“ 第一次就找我要

300

万元的审
计费”，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证实。

2010

年
4

月开始，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掀起一场“ 审计风暴”，太原市共计

60

多家驾
校被告知，因涉嫌偷漏规费，需接受审计。短短
数日之内， 就有

20

多家驾校因审计缘故被责
令停业。

记者辗转求证得知， 对被审计的驾校，兴
成事务所分别按涉及审计的档案数量，收取几
十万元不等的审计费。多家驾校工作人员向记
者证实，驾校支付了审计费后，不仅见不到审
计报告，更对审计依据及审计是否准确无可置
喙。 能证明他们曾与审计“ 结缘”的，只是一张
收据， 收据上标明需要补缴的偷逃规费的数
字。 此外，交警支队还会据此开出数额不等的
罚款单。 其中一家驾校，被查出偷逃规费连同
罚款总计

3

万元，却需缴纳
20

万元的审计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昨开始审议

修改补充条文较多，覆盖面较大

■新华社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昨日
开幕，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
释草案等。

昨日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在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的同时， 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
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
出庭作证的，法院可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
偶、父母、子女除外等。

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对贪污
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潜逃、死亡或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可依
法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
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
助；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
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
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

为有利于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

24

日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还设置了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

本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共
99

条，拟将刑事诉讼法从原来的
225

条增加到
285

条，修改补充的条文较多，修改的面较大。

曲靖“ 铬渣污染”事件
三责任人被刑拘

■新华社李怀岩

据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
23

日通报， 随着对
“ 非法倾倒铬渣”案件的进一步侦查，云南省陆良
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某、公司职工王某
及贵州省兴义市三力燃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
某三人因涉嫌犯罪，已被麒麟公安分局依法刑事
拘留。 目前，全案的侦办工作正在深入进行中。

两个多月前， 与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
公司签订协议的两名承运人先后将本要运往贵州
的

5000

余吨剧毒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区
农村的路边和山坡上。 目前，事件造成倾倒地附近
农村

77

头牲畜死亡，对农田的污染状况还需进一
步评估。 两名承运人在事后已被依法刑拘，而在该
化工企业，仍有大量铬渣堆存南盘江边。

日前，曲靖市政府通报，曲靖市长办公会专
题研究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后续工作， 要求
在全市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 彻底查清危险物
资、危险资源的分布情况，纪检监察部门及时查
清有关监管部门是否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司法
机关对有关工作提前介入。

■新华社陈文广帅才

湖南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3

日对尹健
为首的衡阳“ 天上人间”涉黑案

34

名被告人
进行一审宣判，其中

2

人被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其余
32

名被告人被判
2

年至
20

年
不等有期徒刑。 其“ 保护伞”衡阳市石鼓公安
分局原副局长陈小平、禁毒大队原大队长贺
航国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5

年、

1

年
8

个月。

据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查明， 被告人尹
健于

2002

年参股衡阳市天上人间饮食娱
乐有限公司。

2004

年
5

月，尹健开始独自经
营该公司，并于同年

10

月重新装修后开业，

将天上人间公司变成以从事容留吸毒、组

织卖淫、聚众赌博为主的场所。 为了达到逃
避打击的目的， 以被告人尹健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拉拢时任衡阳市石鼓公安分局
副局长陈小平和时任石鼓公安分局禁毒大
队大队长贺航国，多次对其行贿。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以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容留他人吸
毒罪、组织卖淫罪、嫖宿幼女罪、赌博罪、行
贿罪九项罪名一审判处被告人尹健有期徒
刑

20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652000

元；以
受贿罪、 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石鼓
公安分局原副局长陈小平有期徒刑

5

年，

石鼓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原大队长贺航国有
期徒刑

1

年
8

个月。被告人刘飞、田维维等

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分别被判处
20

年至
2

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被告人汤俊以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
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周宏东以故
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

另类“ 审计风暴”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衡阳“ 天上人间”涉黑案一审 34 人领刑
“ 保护伞”石鼓公安分局原副局长等涉案

生命通道
■新华社王松摄

23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恒太煤矿发生透水事故。经初步核实，现有26名矿工被困井下。24日，记者从事故
现场了解到，事故救援指挥部在增铺排水管线、提高排水能力的同时，开始从地面向被困矿工可能逃生的地点垂直钻孔，
努力打通井下“生命通道”。


